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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7】第 18 号 

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10 月 2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

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

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进行了内部资产划转。

截至本预案签署日，前述内部资产划转尚未实施完成。截止预案披露，

上市公司尚未完成业务合同转移金额 36,075.97 万元，占划转业务合

同金额的 54.01%，尚未完成债务转移金额 6,670.29 万元，占划转债

务金额的 50.12%，业务合同及债务转移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上述资产划转若无法顺利完成是否可能导致此

次资产出售事项终止，并充分披露本次交易无法完成的风险； 

（2）公司拟划转多处无证房屋建筑物，请补充披露上述资产的

划转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，并说明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，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；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相关合同转移是否已取得合作方同意、相关债

务转移是否已取得债权人同意，若上述任一合同或债务无法正常划转，

是否会导致此次资产出售事项终止。 

2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涉及的 8 家参股标的公司需分别取得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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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。截至本预案签署日，公司尚未取得 8 家参股

标的公司关于参股标的公司股权向交易对方转让的同意意见或放弃

优先购买权意见。请补充披露若公司无法取得上述同意意见或放弃优

先购买权意见是否会导致此次重大资产出售终止，并充分披露本次交

易可能终止的风险。 

3、根据预案披露，2017 年 5月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勤上集团进行

了增资扩股，引入新股东北京均远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北京均远”）和南京纯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南京纯悦”），分别认购勤上集团 25.50%的出资额。由于北京均远、

南京纯悦未实际缴纳出资，勤上集团 2017 年 7月 27 日临时股东会审

议通过了解除北京均远、南京纯悦股东资格的议案，并向东莞市第三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确认勤上集团前述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。截

至本预案签署日，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尚未就前述案件作出判决。请

补充披露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存在法律争议，以及上述未决诉

讼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影响。请法律顾问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支付方式为现金，若交易对方未能根据

约定按时支付交易价款，则会造成公司应收款项增加并发生坏账风险。

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以及你公司对收取交易对价款项

所采取的保障措施。 

5、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对新勤上仍有 4,016

万元应收账款，形成关联方资金占用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解决上述资金占用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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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；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是否有其他新增关

联交易、关联担保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况。如有，请披露相关解

决措施。 

6、请补充披露江西勤上、安徽勤上、莱福士光电、安徽邦大勤

上、福建国策光电、江苏尚明、慧誉同信、中科半导体 8家公司两年

又一期的财务数据。 

7、预案披露，参股公司存在 2 项未决诉讼，请补充披露相关诉

讼如发生败诉，相关费用的支付主体及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。请律

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、请补充披露拟置出资产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，及交易完成

后公司最近一期简要备考财务报表。 

9、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以及具体会

计处理。 

10、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资产划转可能涉及的税费、支付主体

及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，并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11 月 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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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11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